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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謝侑澄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834
傳真：(02)29690187
電子信箱：AO8528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2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秘字第113077483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提醒各校於補助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、團體等非

公家機關、支付事務所執行業務所得或給付個人所得時，

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扣繳或填發免扣繳憑單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所得稅法第88條略以：納稅義務人有機關、學校所給付之

薪資、利息、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金、執行業務者之報酬

……所得者，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，依規定之扣繳率

或扣繳辦法，扣取稅款。

二、同法第89條第3項規定：「機關、團體、學校……每年所給

付依前條規定應扣繳稅款之所得，及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

類之其他所得，因未達起扣點，或因不屬本法規定之扣繳

範圍，而未經扣繳稅款者，應於每年一月底前……列單申

報主管稽徵機關。」

三、各校如有相關所得補助或給付，請依上開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

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衛生保健及環境教
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工程營繕科、新北
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國際文教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會計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人事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局校園安全室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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